
最新民事申请抗诉书 民事抗诉申请
书(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民事申请抗诉书篇一

请求人：xxx，住所地：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xxx，该公司
经理：xxx。

被申请人：xxx，住所地：xx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xxx，该公
司经理：xxx。

申请请求：

申请人公司甲对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淮民二终
字xxx号及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xx]烈民二初字
第xxx号判决书不服，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抗诉。

事实及理由：

20xx年公司甲与公司乙签订煤炭供货合同，该合同约
定：“货到收货地徐州铜山港，含税价800元/吨。”，“货
到收货港前一切费用由供货方负责，到港后的费用由收货方
承担。”，“第一批货后，结算方式为货到收货港十天一次
性付清全额货款。”

公司乙声称：货已交付，公司甲一直未付货款。公司乙提供



证据：

1、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

2、收款收据；

3、公司甲的原材料检验报表；

4、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

5、xxx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

6、煤炭化验单；

7、手机缴费发票及手机短信。

我方对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不存在异议。然而，
东南运输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证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
实质上都无法证明我方收到货物。

第一，“收款收据”的名称与收取货物的收据形式上不相符；

第二，“收款收据”上的填票人“李双”系何人无法证明其
身份；

第三，“收款收据”上收款人签名无法确认为何人；

第四，“收款收据”上无公司甲的公章。

数额这么大的一批货物，收货人开具的收货收据形式不合法，
无单位公章且签名无法辨认，对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商榷。

证据“xxx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首先，是否真有xxx
这个人，无法证实。其次，其证明收到恒升管桩港务费，即



使此人真实存在，其可有证明这一内容的职能值得怀疑。再
者，收到恒升管桩有限公司港务费，缴费人可为该公司人员
其无法查实。换句话说，货物是否达到港口的事实此证据都
无法证明，更何谈后面的证明内容。

证据“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公司丙结算收
据”及法院“对朱从敬的问话笔录”。首先，“公司丙20xx
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无该公司公章，该证据是否合法，是
否具有证明力不言而喻。其次，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只能达到
证明该公司是与刘xx联系，煤是刘xx的一直在其控制范围内，
且在联系时仅有第二人出现，即“姓高的”，此人又为何人
仅有刘xx本人知道。至于货物是否由公司丙运到公司甲无法
仅凭此证据就能达到证明的目的。运输公司与人签订运输合
同仅仅是凭前去联系人嘴中得知是哪家单位需要运输货物，
到底真是不是这家公司让他们运送货物，他们是不会要求联
系人拿自己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相关证明证明自己身份
的。因此，公司丙的结算凭证上缴费人是否为公司甲更无从
证明。再者，公司丙结算收据是在20xx年10月4日开具的，
而“收款收据”的日期是20xx年10月2日，退一步说，对
该“收款收据”除日期外不存在异议，在没有收到货物之前
就签收货收据，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根本无法理解。上述
证据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依法均不应采纳。

此致

xxx法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日



民事申请抗诉书篇二

申请人：***，男，xxx年5月17日出生，住所：xx镇******号。

被申请人：张***，男，xxx年2月28日出生，xx市*****村**号。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xx市人民法院(xxxx)武民初字第361
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
请求。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
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
出抗诉。

一、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该判决认定“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
定”是完全错误的。损害了国家利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由此可见，该协议约定的内容是xx主井以40万元的价格将其
井下资源出卖给其他三个矿井。xx主井从中牟利40万元而未付
出任何财产代价，只是将国家的矿产资源卖出牟利。严重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6条第二款规定：禁止
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

该条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无效。

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
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
产产权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
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批准转让的，转
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审批管理机
关批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
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
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
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
法》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该协议违反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绝对属于无效合同。该判决认定“此协议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完全错误的。

二、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该判决书将本案定为无名合同纠纷，既是合同纠纷，就应当
优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
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
适用新的规定。《合同法》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来说，既是特别法又是新法，处理本案应当优先适用
《合同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该判决没有正确适用本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处理
本案，而是依据不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县级政府部门文件“xx
市地质矿产局联合办矿程序试行办法”认定合同的效力。适
用法律明显错误。



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

被申请人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协议书是xx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
矿与xx市顺义庄xx铁矿等各矿之间签订的合同，被申请人
张**是xx市顺义庄xx铁矿的代表人。申请人是xx市徘徊镇凤
凰山4号铁矿的代表人。原、被告个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是代表
各自的铁矿签订协议。是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各自
所代表的铁矿承担。

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其他四矿井以每井口10万元支付xx主
井”，而不是张**个人支付张**个人10万元。

xx市徘徊镇凤凰山4号铁矿是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
资企业，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
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
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
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
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案应当以原、被告各自所代
表的铁矿企业为原、被告进行诉讼，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
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
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xxx市人民检察院

xx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张**

xxxx年六月九日

民事申请抗诉书篇三

委托代理人：xxx

申请人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石法民一终字
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抗诉申请。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以
及(20xx)裕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二、三项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xxx离婚纠纷一案，经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xx年6月8
日作出(20xx)裕民一处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1)。判
决认定准予双方离婚，对于孩子抚养和财产也做了分割，但
是这一判决中有关孩子抚养问题和财产认定以及分割存在不
公和错误。后申请人上诉到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在审理时
没有给予申请人充分行使诉讼的权利，在给定的提交证据的
时限内就作出了(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判决，违反了
诉讼程序，且在有关财产的认定自相矛盾情况下，随作出了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错误判决。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证
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而提出申请，请求检
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申请人与xxx所购买的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房子认定
为xxx所有，系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人与xxx共同出资购买的卓达书香园房子，系贷款所买，

并且是用夫妻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产做抵押贷的款，该房产
现没有还清贷款，没有取得房产证，也即该房子至今没有取
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
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
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
决由当事人使用”。因此，该房产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故不应确定为一方所有，而只能确定由一方来使用。所以，
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判归xxx所有，其违背
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是极其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此外，
该房产虽然没有还清贷款，但是其作为房产存在明显的增殖
因素，在进行分割时应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做到公平，而一审
法院及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以已经支付的款额分割比较合
理”，却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从已经支付的购房款来
看，申请人与xxx在支付的购房款限度内就拥有了对该房子处
分的部分权力，该部分房产是完全可以进行估价的。所以，
在双方没有对该房产进行协商价值的情况下，分割时就应以
该房产现在价值中申请人与xxx所拥有的部分按照评估价进行
平分，而不应只以已经支付的价款来分。

二、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子没有考虑已经抵押的事实，判给
申请人所有且按照8万元与xxx平分事实依据也不充分。

铁三宿舍2-2-101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没有错误，但是该房
产在申请人与xxx购买卓达房子时已经抵押给了工商银行，在
没有解除抵押的情况下，申请人将无法完全去行使作为房子
所有人的部分权力，也就是说申请人最终能否拥有该房子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xxx不再支付购买卓达房子时的贷款，
银行即可对铁三宿舍的这套房产进行处置。现在法院把铁三
宿舍这套房子判给申请人所有，同时又让申请人按照8万元的
价值同xxx折价平分，这样的判决显然是对申请人极其不利。



况且按照8万元对该房子进行分割，一审和二审的认定违背了
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在一审庭审时申请人与xxx对该
房产的价值进行了协商，但是在随后的庭审中申请人又否定
了原先的意见，要求对该房产进行评估依法分割，而一审法
院不顾申请人提出的要求，径直按照8万元进行了分割。这一
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的意志，不符合婚姻法中有关共同财产分
割的相关规定，因此按照8万元进行分割事实依据不充分。

三、xxx在和申请人婚姻存续期间向单位所交纳的风险押金2万
元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平分。

关于这一风险押金，在一审开庭时申请人向法庭提出了是xxx
向单位的入股金，虽说不出具体的数目但是知道一定存在，
而xxx在当庭对申请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其陈述说是风险押
金且承认是2万元整(见一审庭审笔录)。不管是风险押金还是
入股金，总之，这一事实根据一审时双方的庭审陈述，完全
应该认定为双方的一项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然而，一
审法院竟没有对该项事实进行确认，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对该
事实进行任何的说明。二审也没有纠正一审的这一错误，现
造成申请人因这一事项少分共同财产至少10000元。

四、xxx在平安保险公司所入的大病保险，虽然有人身性质，
也应作为一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对于这一保险虽然被保险人是xxx，但是其具有财产性质，是
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种财产权。因此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应按照共同财产参与分割。在具体处理时，可以考
虑这一财产具有人身性质的特点而判归xxx所有，但是应予以
折价给申请人，而不应是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因具有人身性
质而全部判给xxx。一审法院的对该保险的判决和二审法院的
认定均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是错误的。

五、存放在被申请人父母处的液化气一套和缝纫机一台应判



给申请人所有在一审时，被申请人承认存放在其父母处的一
套液化气和一台缝纫机属于申请人的父母，并且在一审和二
审时法院都认定被申请人应对以上财产予以返还给申请人，
但是在最后的判决里却没有写上，漏掉了该事项，造成申请
人无法依据判决要回该项财产，需予以纠正。

六、判决让申请人每年预先一次性支付孩子全年的抚养费用
不合理。且在判决中没有写明让申请人支付孩子抚养费到什
么时候为止，这样的判决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申请人在铁路上工作，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一年下来除了
花费外也剩不了几个钱。对于判决让申请人每月支付孩子抚
养费用300元，申请人虽然感觉不低，但是考虑到是给自己的
孩子也可以接受，而让申请人在每年的年初就要支付孩子全
年的费用3600元，申请人一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支付，另一方
面感觉也确实不合理。申请人的单位每月都按时开支，在每
月开支时支付孩子抚养费300元是没有问题的，而一审的判决
使得申请人将无能力遵照执行。本着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也
为了便于申请人能够实际履行，孩子的抚养费改为每月开支
时支付300元较为合理。此外，自从诉讼开始至今xxx就不让
申请人探视孩子，如判决每月支付抚养费，且在申请人支付
抚养费时有权探视孩子，将会增加申请人与孩子见面的机会，
不管是从增进父女感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利于判决的顺利履
行方面考虑，均是可取的。依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
养应该到子女成年为止，即到孩子18周岁，但是在该案的判
决中却没有写明这一规定，只是让申请人每年出抚养费3600
元，具体到那一天为止在判决书中没有进行明确，使得执行
起来随意性会很大，需予以纠正。

七、二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

本案在二审期间，主审法官于20xx年8月17日告知申请人在一
个月内提交证据，并做了笔录，然而，就在两天后即20xx年8
月19日判决书就已经出了，根本就没有给够申请人指定的提



交证据的时间，剥夺了申请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的
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影响了案件的公正
审理，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

总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该案极其不负
责任，出现多项错误的认定，已经认定的事实在判决部分却
没有写进去，导致申请人与xxx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明显的
不公平，使得申请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违反了我国
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此，恳请贵院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将此案依法予以抗诉。

此致

xx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民事申请抗诉书篇四

抗诉请求：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
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
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



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
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
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
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
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
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
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
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
又接着销毁罪证。(本站)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
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
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
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
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
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
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
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
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
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xxx

民事申请抗诉书篇五

申请人：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
山大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董事长。

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历民初字
第768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
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传票未实际送达申请人，剥夺
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
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
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
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
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
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在本案中，申请人作为企业
法人，原审法院既未直接送达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代收人，
又未通过其他合法途径送达当事人，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
人参与诉讼的权利。

就算能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李**提供的工资条及没有印章，也没有明确日期，如何能证
明工资是谁发放的呢？更不能证实本案立案时李**在申请人
处上班。一张名片，只能证明其原先在昌平物流待过，而不
是在申请人的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
案卷材料中，李**提供的一份证据(岗位责任书)恰能证实其
离职时间，并且此诉讼立案时间为5月，李**又有何资格作为
申请人的代收人呢？如此漏洞明显，证据不足的材料，原审



法院竟能认可李**为申请人的员工，实在匪夷所思。故原审
法院的送达是错误的，是有过错的，实为未送达申请人，应
撤销此案，重新再审。

3、传票签收人李**原为是被申请人贾庆营的和平饭店的员工。
后来贾庆将房产转租给牛丽等四人经营昌平物流，李**留在
昌平物流继续上班。昌平物流204月13日夜间已被牛丽三人以
股东纠纷的名义抢占，雇佣所谓的”保安公司控制“，”任
何人未经他们许可不能进出“。所有员工均已离职，2013年5
月的法院送达是如何进行的？离职的员工还能冒充申请人的
员工签收传票，实在蹊跷，他又是如何得知此有此诉讼的并
签收的呢？对于诉讼正常人的思维是逃避，而不是提交工资
条、名片、岗位责任书等一系列的证据去主动要求参加诉讼。

为此，希望贵院着重调查李**，查清真相，有违法犯罪者交
有关机关处理！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不是被申
请人贾庆，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在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贾庆提供了4月9日签订的“协议
书”一份，用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牛丽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
系，被申请人牛丽又提供一份“合作协议”，用来证明其仅
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为昌平物流。但是被
申请人贾庆与牛丽之间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为了启动
本案的诉讼伪造的，它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两年后的2013年4月
份后。可通过司法鉴定做出结论。

即便是存在贾庆和牛丽之间的。房屋转租合同，实际上双方
当初签署的转租合同只是转移的是贾庆在原酒店的装修120万，
已经履行完毕。后来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昌平物流还是牛丽并
没有向贾庆支付租金，而是贾庆同意后，越过贾庆直接向房
主支付的租金，房主也接受了昌平物流的租金，说明昌平和
房主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点诉讼中牛丽提供的房租收



据，水电费收据等，也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的实际
履行人为房主与昌平物流，房东与昌平物流才是合同的实际
履行者，才是合同的主体，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赋予合同的履
行者。贾庆和牛丽之前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合
同对合同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故被申请人贾庆主张合同违
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
况下做出判决，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理应得到纠正。

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

此致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

委托代理人：董xx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电话：地址：。

申请人：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xx年3月27日


